
浅谈土地财政的成效及改进思路
———以莱芜市为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０５ ２１；修订日期：２０１３ １０ ０５；编辑：王秀元

作者简介：郭文强（１９７９—），女，山东莱州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Ｅ ｍａｉｌ：ｇｗｑｉａｎｇ１９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郭文强，徐祥忠，刘文鹏
（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山东 莱芜　２７１１００）

摘要：土地财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重

要作用。该文通过分析土地财政的成因、政策机理与历史成效，对土地财政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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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财政主要表现为：一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

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１］，维持财政支出；二是通过

出让工业用地，带动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三是通过房

地产［２］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四是

以土地为抵押作为融资媒介获得银行贷款，以此来

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市政建设。狭义的土地财政一

般为第一种表现。

１　土地财政成因

土地财政的形成，与财政体制、干部考核体系及

土地的潜在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是地方政府

为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高效率地积聚发展资

金，并确保能在维持经济运行中有持续的资金来

源［３］。

（１）税收体制原因。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在当

前各项民生支出逐渐加大的情况下，财政困难地区

的难题越来越多。发展实体经济投资大、见效慢，而

搞房地产开发，成本低、收益大、见效快，地方政府更

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

（２）考核体系原因。干部政绩考核过分注重

ＧＤＰ和财政收入的数量增长，而不考核以什么样的

代价取得增长，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领导干部任期

的短期性之间存在的“时差”矛盾，也导致部分地区

寅吃卯粮，提前卖地。

（３）经济利益原因。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巨

大带动作用、土地潜在价值所形成的利益驱动，使地

方政府和部分企业靠囤积土地和搞地产开发而发财

致富，在一定程度甚至会出现“房地产业绑架政府、

绑架经济”的现象，反过来也助推了“土地财政”。

２　政策机理

现行的土地征收、供应、收益分配制度为土地财

政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比如土地征收制度、土

地收购储备制度、土地集中供给制度，以及土地的招

拍挂制度等，都或多或少地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创

造收益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其中，土地征收及收购

储备制度保证了取得土地的低成本，而集中供给和

招拍挂又保证了土地高价出让的现实，在土地保有

和二级市场环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可以源

源不断地提供稳定的土地收益，再加上政府规划掌

控，就形成了较大的剪刀差，使土地财政得以顺利运

行。从莱芜来看，增量用地的成本主要是支付农民

的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亩均成本在７

万元左右；而商住用地招拍挂出让收益每亩一般六

七十万元，增值近１０倍。

３　主要历史成效

以土地征收、供应制度为核心的土地财政，为城

镇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加快了城镇化步伐，在很大

程度上支持了城市的运行和发展。在土地财政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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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金融形成的近十几年中，莱芜市城市建设发展较

快，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通过经营土地，积聚了较多

建设资金。

（１）土地的有效供给支撑了经济高增长。土地供

给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土地供

应充足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高增长也会倒逼土地

的加速供应。２００２年之前，莱芜市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发展速度比较慢，土地资源的消耗相对较少，速度

也不快，每年总用地量一般不足１３３．３３ｈｍ２；２００２年

以来的１０年中，莱芜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加速发

展阶段，对土地资源的消耗也进入快速发展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工业用地达到２２８６．６７ｈｍ２，

有力保障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

程，ＧＤＰ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１．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

６２５亿元，经济增幅多项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莱芜

市加快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在积极审

批供应工业用地的同时，加快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为

１６５．３２亿元、２０７．４５亿元、２６０．５５亿元、３２１．３６亿元、

３５０．１亿元，年均增长２３．０２％。２０１１年，莱芜市城镇

化率达到了５２．５６％，高于同期全国５１．２７％、全省

５０．９％的平均水平，位居全省第７位。

（２）土地的资产化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化。莱芜市

积极发挥土地的资本、资产功能，大力推进土地的市

场化运营，土地资产收益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０３年土

地出让收入６．３亿元，２００７年接近２０亿元，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平均１３亿元，土地收益占全市地方财政收入

的比重一般在２５％左右。土地收益量随国家政策变

化呈曲线波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土地出让收入在全市

财政总收入中的份额，分别为１３．３５％，２１．７１％，

２８．４９％，３７．７７％，２３．７２％。

莱芜市合理二次分配土地收益，政府将土地出

让收入资金主要投向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资金需求不

足的问题，也推动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

了建材、民用电器、五金、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城市

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吸引

了大量周边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带动了附近农村

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同时将部分资金投向山丘地区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积极为

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解除农民后顾之忧，实现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也是“土地财政”

的主要体现。

（３）土地的城市化保障了城市规模合理扩张。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转移进

城，公共基础设施对土地的需求急剧增加。莱芜市

根据发展实际，近１０年来先后征用城市周边土地、

乡镇周边集体土地４８４６．６７ｈｍ２，将农村土地转变

为城市用地，建成区面积从２００２年的４８４６．６７ｈｍ２

增加到９６４６．６７ｈｍ２，扩张了１倍多，对提高城市品

位、增强城市承载能力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４　对土地财政发展态势的研判

新时期城镇化发展呈加快推进态势，莱芜作为

山东省唯一的“统筹城乡一体化试点”，城乡差距相

对较小，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速度将会明显加快，

以前并不突出的土地财政，可能随着供地量的扩大

相应水涨船高。从全国情况看，现行土地财政政策

运行存在的问题及潜在风险已经显现。

（１）政府收益不可持续。由于土地出让
［４］来钱

快，数量大，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乐于寅吃卯粮、竭泽

而渔，而不考虑下一届政府如何实现财政收入。随

着城镇化水平的逐年提高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城镇

外延扩大趋势会慢慢趋稳，未来城镇化发展再依靠

新增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不再现实。

（２）导致房价虚高。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

大的土地收益，千方百计推高地价，导致房价飙升，

住房得不到保障引发的社会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３）造成土地粗放利用。目前土地财政主要是

依靠卖新增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形成了城市“征

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模式，既剥夺农

民利益，也容易造成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和土地资源

的浪费。

因此，客观地讲，土地财政在特定时期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但随着发展变迁，土地财政已亟需改革完

善。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如果过度依赖土

地财政，就会坐吃山空，经济更无持续发展可言。要

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当前困局及将来的潜在风险，

必须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土地财政运行机制

的调整步伐，通过对存量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征收

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改变单纯依靠

新增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为主要土地收入的财

政现状，让土地财政趋于理性，既体现公平性，也保

证政府有持续的、相对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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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上也会促使政府平抑地价，同时将力量聚焦到

优化市场环境，调整经济结构，走转型升级发展之

路，将土地财政逐步调整为改善民生的一种方式。

５　土地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土地财政在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等方面起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亟待解

决。

（１）土地出让制度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在现行

的土地出让制度下，地方政府无论以何种方式出让

土地使用权，卖一块土地，政府就一次性地收取５０

～７０年土地收益，这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提供了

便利。但土地资源有限，且市场有冷暖，土地财政收

益也不稳定。莱芜是一个小城市，受土地财政影响

较大，近１０年来通过出让土地获得政府收益约

９２．４９亿元，土地出让收益最高时一年达２０多亿元，

最低时仅７亿元。土地收益年度差距过大，导致部

分政府预算项目无法落实，造成工作被动。

（２）土地税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

是将增值税的７５％归为中央政府，２００２年以后又将

地方税种中增长较快的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

税。在财政向上集中的同时，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不

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不仅需要承担建设性

支出以及为重大工程配套资金、行政性支出，还要承

担各种社会保障支出等，地方财政资金紧张。这在

客观上也加剧了“土地财政”现象。

（３）农民集体土地权益有待于进一步得到保障。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

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

有平等权益。但目前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完整

的，征地范围过宽，且具有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是

对农民权益的剥夺。征地补偿标准虽有所提高，但

补偿价格依然仅参考土地的原农业用途，没有合理

体现土地财产权益。而且，土地收益的剪刀差过大，

从农民手中每亩３～５万元征得的土地，拍卖到每亩

上百万元，农民有抵触情绪。

６　改革完善土地财政的建议

鉴于以上问题，土地财政改革紧迫而必要，结合

当前实际，提出如下建议：

（１）探索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用经济手段加

强耕地保护。建议从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中划出一

定比例，建立中央、省和县（市）三级耕地保护基金，

实行分账核算，通过异地转移支付专项用于耕地保

护和基本农田建设，使承担保护耕地任务的地区获

得相应的收益，改变“保护耕地就是保护落后”的现

象，提高各级政府及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同时遏

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土地收益的短期行为。

（２）完善土地税制，形成科学合理的土地税收体

系［５］。将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者纳入征税范围，同

时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完善土地增值税，扩

大土地增值税征收范围，采取“普遍征收”的办法，在

征收范围上要能覆盖引起土地增值的所有对象。提

高耕地占用税税率，通过税收杠杆，倒逼企业节约和

集约用地，从源头上减少新增用地。要进一步深化

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政有稳定的税源，弱化地方

“以地生财”的冲动，进而遏制“土地财政”现象。

（３）改革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完善集体土地市

场。制订全国统一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选取

部分城市试行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入股、抵押等多

种形式，与国有土地实行“两种产权，同一市场，统一

管理”。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

业等经营性用途以及有２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

当进入土地有形市场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等方

式公开交易。同时，积极探索实行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抵押和作价入股，进一步增强土地的抵押、流通

和兑现等功能。通过打破国有、集体２种产权的二

元化结构，在供地时双管齐下，缓解用地供需矛盾，

也以釜底抽薪的形式，减少土地财政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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